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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我市电力行业的自律和信用体

系，根据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发挥行业协会商会

作用的决定》、省监察厅、省政府纠风办、省民政局

《2006 年广东省社团组织行业协会开展自律工作的

实施意见》（粤监发[2006]4 号）、珠海市监察局、市

纠风办、市治贿办、市民政局《2007 年珠海市社团组

织深入开展行业自律和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实施意

见》等有关文件的精神以及《珠海市新能源智能电网

产业联盟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公约。 

   第二条  珠海市新能源智能电网产业联盟协会的会

员单位应加入本公约，并签订承诺书，向社会公开承

诺执行本公约。 

第三条  倡议全行业非会员单位加入本公约，签订

承诺书，向社会公开承诺执行本公约。 

  



  

  

第二章  自律条款 

  

第四条  认真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严格

执行电力行业相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自觉接受国

家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恪守商业信誉和商业道德规范，诚信经营、

诚信服务、信守合同，不弄虚作假，不发生损害客户

利益的行为。 

第六条  遵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规则，遵守

国家价格政策，维护公平竞争。 

第七条  严格按照《招投标法》组织或参与招（投）

标，不与招（投）标方合谋或与其他投标方串通投标。 

第八条  严格执行国家行政许可有关规定，不得超

越本企业资质许可的业务范围开展业务；不得涂改、

出租、出借、转让、出卖企业资质证书。 

第九条 倡导企业间的团结合作，共同维护本行业

内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正常流动秩序；不侵犯他人的技



术秘密和商业秘密；不故意损害同行商业信誉和产品

声誉。 

第十条 节能减排，环保指标和能耗指标达到国家规

定标准。自觉保护资源和环境，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

战略。 

第十一条 坚持质量第一，注重安全生产，信守服

务承诺，及时反馈客户意见，提高客户满意度。 

第十二条  认真履行劳动合同和劳动保护的有关法

规，不拖欠员工工资，依法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 

第十三条  认真遵守财政税收法律、法规和相关的

规章制度，依法纳税。 

第十四条 禁止商业贿赂，树立“以廉洁守法为荣、

以贿赂违法为耻”的良好行业风尚。自觉接受社会各界

对本行业的监督和批评，共同抵制和纠正行业不正之

风。 

第十五条 承担社会责任，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和科

学、文化、教育及卫生事业。 

  

第三章   公约的执行 



  

第十六条  本公约由珠海市新能源智能电网产业联

盟协会组织实施和管理，协会向公约成员单位传递国

家有关的法规、政策以及行业的自律信息，及时向政

府主管部门反映成员单位的意愿和要求，维护行业和

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十七条  公约成员单位应自觉履行本公约的各项

自律条款，执行中产生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协会反

映，由协会秘书处负责收集和整理。 

第十八条  协会应对尚未加入公约的行业其他从业

单位，大力宣传本公约并要求他们遵守。 

第十九条  为促进公约的实施，在行业内定期开展

公约执行情况的检查和评比活动，对成绩突出的单位

和个人在行业内进行公开表彰，并推荐至省或全国进

行表彰。 

第二十条  行业从业单位违反本公约，任何单位均

可向协会举报；对扰乱市场、侵犯同行业企业和用户

利益的行为，经批评教育未能改正的，将进行通报、

媒体曝光直到法律起诉等，以维护行业市场环境和企



业的合法权益。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公约由珠海市新能源智能电网产业

联盟协会理事会负责制定、修改和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公约经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实行。      

 

 


